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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取消往廣東省中醫院的訪問取消往廣東省中醫院的訪問取消往廣東省中醫院的訪問取消往廣東省中醫院的訪問

(立法會CB(2)2139/98-99號文件 )

何秀蘭議員對於取消此次訪問感到可惜。

她認為政府當局日後應安排另一次訪問，因為此類

訪問有助議員明白傳統中醫院的實際運作情況。她

建議政府當局在討論有關附屬法例前，應再度安排

訪問活動。梁智鴻議員同意何秀蘭議員的意見，並

表示議員有需要考察此類醫院如何處理中醫及西醫

的銜接問題。

2. 何秀蘭議員進而指出，議員到台灣訪問亦

具效益，因為她察悉當地一些醫院一向中西醫學結

合應用，以治療病人。主席表示贊同，並建議可在

完成審議條例草案後才安排到內地及台灣訪問，以

免阻礙工作。就此，衛生福利局副局長 (1)同意協助
安排訪問活動。由於法案委員會在完成審議條例草

案後便會解散。何秀蘭議員建議此類訪問活動可用

內務委員會名義進行。內務委員會主席梁智鴻議員

同意可由內務委員會討論此事。主席表示，由於無

需急於進行訪問，因此會要求政府當局稍後跟進此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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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條例草案第 1條   簡稱及生效日期

3. 主席憶述梁智鴻議員曾建議將條例草案易

名為 “傳統中醫藥條例草案 ”。他察悉議員普遍不支
持該建議。

條例草案第 2條   釋義

“Committee”(小組 )

政府當局

4. 周梁淑怡議員認為，在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下稱 “管委會 ”)轄下成立的委員會不應稱為 “小
組 ”，因為這名稱未能反映委員會的權力及重要職
責。她亦建議管委會轄下各組及小組的中文名稱，

應與香港醫務委員會 (下稱 “醫務委員會 ”)轄下同一
組合的組別名稱相符。不過，政府當局表示，要這

些組別名稱相符並不可能，因為醫務委員會與管委

會的架構基本上並不相同，前者只有兩層架構，但

後者則有 3層架構。管委會轄下 “committee”的中文
名稱無可避免要使用 “小組 ”，因為上兩層架構已使
用 “委員會 ”及 “組 ”。黃宜弘議員建議將 “committees”
由 “小組 ”改為 “專責組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考慮議
員的意見及重新考慮管委會轄下各委員會的中文名

稱。

“作中醫執業”、“以中醫方式行醫”

5. 周梁淑怡議員提及香港婦產科醫學院的意

見書 (立法會CB(2)2192/98-99(01)號文件 )，詢間日後
會否准許中醫進行婦產科的治療程序。梁智鴻議員

表示，由於條例草案沒有對 “傳統中醫藥 ”作出界
定，因此他憂慮條例草案不能禁止中醫進行外科程

序。他表示由此推論，條例草案亦不能禁止中醫日

後治療眼疾。他促請政府當局解決這些問題。

6. 周梁淑怡議員表示，據她了解，議員如堅

持條例草案須非常明確具體界定 “作中醫執業 ”、“以
中醫方式行醫 ”的範疇，便會拖慢審議工作，以致條
例草案無法在本年度會期結束前予以通過。她要求

政府當局承諾在實施法定的中醫註冊制度前，明確

界定有關的執業範疇。梁智鴻議員支持此項建議，

並強調界定執業範疇對保障公眾健康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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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衛生署副署長指出，由於法律禁止中醫使

用麻醉劑及進行輸血等程序，因此他們若要接生，

會有實際困難。不過，周梁淑怡議員認為政府當局

不應假設因有實際困難致令中醫不從事婦產程序，

因而不在有關的執業守則內明確訂明中醫不應進行

該等程序。衛生福利局副局長 1在回應時表示，管委
會成立後，會立即 手為中醫專業草擬執業守則，

並會將守則內容公布周告。

8. 梁智鴻議員質疑政府當局如何確保執業守

則所界定的執業範疇不會過於廣泛及不受限制。他

亦詢問政府當局如何管制中醫執業，以及防止他們

利用中藥材或中成藥，替顧客進行墮胎。衛生署副

署長在回應時表示，防止這些預期出現的問題的最

佳方法，是在執業守則內明確界定中醫的執業範

疇。他指出在制訂守則的過程中，中醫界須與醫務

委員會就兩者的銜接進行討論，這點至為重要。此

外，在銜接問題上如有爭議，衛生福利局會擔任協

調的角色。

政府當局

9.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指出，條例草案內並無

提及執業守則，亦無提及不遵守執業守則規定的後

果。這做法有別於《人類生殖科技條例草案》，該

條例草案明確規定須擬備實務守則，並訂明該守則

的用途。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指出，條例草案已

有條文界定管委會轄下紀律小組的職能，以及授權

該小組對違規中醫採取紀律處分。梁智鴻議員建議

在條例草案恢復二讀時，政府當局應作出承諾，表

明管委會會發出執業守則，為中醫的執業提供指

引。衛生福利局副局長同意考慮梁智鴻議員的建

議。

10.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請議員參看條例草案第

75條： “每名註冊中醫及表列中醫均有權作中醫執
業……”。他指出，鑒於 “作中醫執業、以中醫方式行
醫 ”的定義，所有註冊中醫及表列中醫日後均可隨意
在全科、針灸及／或骨傷科作中醫執業。他指出可

能會出現的問題是，一些僅因為有長時間執業經驗

而獲得註冊的中醫，雖然他實際上在十分狹窄的範

疇執業 (例如只在骨傷科 )，但在新規管制度下，他卻
可作中醫全科執業。周梁淑怡議員認為，為現職中

醫而設的 “豁免 ”安排，目的只應是維持他們的現
狀。她認為只應准許現職中醫在專長的範疇內執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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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衛生署副署長解釋，政府當局事實上曾考

慮訂定有 3類註冊中醫，即全科、針灸及骨傷科的中
醫。不過，經商議後，認為此安排不利於中醫藥的

長遠發展，亦無助於提高中醫的水準。他表示政府

當局的目標，是日後只准許對中醫藥有全面認識的

人作中醫執業，不論是在全科、針灸或骨傷科亦然。

正如中醫界已指出，骨傷及針灸應與傳統中醫藥理

論互相結合，才能發揮效用。因此，本港只應有一

類註冊中醫，具備全面的中醫藥知識。此外，衛生

署副署長指出，註冊中醫會須接受中醫藥學持續教

育，以提高他們的專業知識。至於表列中醫，衛生

署副署長指出，中醫組如對個別人士的專業能力有

所懷疑，可對其執業範疇施加限制。

12. 鄧兆棠議員贊同周梁淑怡議員的見解，認

為在需要時應對註冊中醫施加限制，規定他們只可

在其專門範疇執業。梁智鴻議員申報利益，表明他

是中醫藥發展籌備委員會 (下稱 “籌備委員會 ”)的成
員。他亦有和其他議員同樣的憂慮，但他不贊成有

不同類別的註冊中醫，所符合的註冊標準又各不相

同。他認為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是要求中醫組極

為慎審審核申請。此外，獲轄免的中醫亦應自律，

此點甚為重要。

13. 周梁淑怡議員質疑為何政府當局不考慮視

乎需要，對若干中醫訂定一些註冊條件，以限制他

們的執業範疇。她認為中醫組應獲賦予酌情權，在

適當時對個別中醫訂定此類條件。何秀蘭議員贊同

周梁淑怡議員的意見，並指出假定所有註冊中醫均

有能力在中醫藥學各方面執業，對病人並不公平。

主席同意周梁淑怡議員的意見，並要求政府當局重

新考慮此政策。

14. 衛生署副署長在回應時解釋，若要求中醫

組詳細分析中醫在中醫藥學各個範疇的執業經驗，

會涉及大量行政工作。衛生福利局副局長向議員保

證，會要求中醫組極為慎審審核每項註冊申請，確

保只有那些已達很高專業水準的中醫才獲准註冊。

衛生署副署長相信，註冊中醫冒險在他們毫不認識

的範疇行醫的機會很低。再者，他認為全職執業 15
年或以上的中醫應頗具經驗。他補充說，既然業已

同意骨傷及針灸是中醫藥學的其中兩門學科，因此

在該等學科執業的資深中醫，必然已具備全面的中

醫藥知識，否則未能有效運用其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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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周梁淑怡議員詢問，條例草案有否訂明，

中醫組如懷疑已執業 15年或以上的中醫在全科執業
的專業能力，可規定申請人接受註冊審核。衛生署

副署長在回應時證實，條例草案並無訂定此類賦權

條文。周梁淑怡議員表示，雖然她接受持續執業 15
年或以上的中醫應獲准註冊，但亦應限制這些註冊

中醫只可在他們過往的執業範疇行醫。她憂慮或有

一群中醫雖然具備長時間執業經驗，但其執業範疇

甚為狹窄。她認為政府當局不應只信賴中醫的承

諾，信納他們不會在其知識範圍以外的範疇執業。

她堅持中醫組應獲賦予酌情權，如有需要，對任何

註冊中醫的執業施加條件限制。

16. 衛生署副署長表示，根據一項調查，現職

中醫中，幾乎沒有人是從沒有接受中醫藥的訓練。

此外，在管委會轄下設立的投訴機制，可保障病人

的利益，以及處理任何有關中醫執業的投訴。不過，

周梁淑怡議員仍然認為，並無理據假設所有因符合

執業年資規定而獲准註冊的中醫，均能勝任作中醫

全科執業。此外，她察悉根據籌備委員會進行的調

查，部分已執業 15年或以上的現職中醫，一直只在
某局限的範疇執業。

政府當局

17. 衛生署副署長在回應時指出，周梁淑怡議

員的建議涉及大量行政工作，中醫組未能承擔。他

建議在執業守則內規定中醫只應在其專長的範疇執

業，並訂明不遵循此項規定的後果。不過，周梁淑

怡議員指出，即使在此情況下，管委會並無理據可

對違規的中醫進行紀律處分，因為他一經中醫組批

准註冊後，便獲認可，可在條例草案界定的中醫藥

學範疇執業。梁智鴻議員贊同周梁淑怡議員的看

法，並指出同樣地，一名註冊西醫雖然並非婦產科

醫生，如進行婦產科程序亦不會被吊銷牌照。若病

人循民事法律程序起訴他，即使他被裁定須負上法

律責任，最多只會被判處賠償損害。鑑於議員的憂

慮，衛生福利局副局長同意考慮周梁淑怡議員的建

議，並在下次會議席上作出匯報。

18. 至於 “作中醫執業 ”、 “以中醫方式行醫 ”的
定義，主席表示該定義並不意味禁止中醫使用任何

現代醫學器材。議員表示同意。

 “註冊審核”

19. 陳婉嫻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在附屬法例

內列出註冊審核的細則。衛生福利局副局長 1在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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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時表示，有關詳情，包括審核的模式會由日後成立

的中醫組予以研究及公佈。不過，為紓減議員的憂

慮，衛生福利局副局長 1表示，政府當局可向立法會
衛生事務委員會提供有關審核準則的資料。議員認

為條例草案應有條文，訂明該等細則 (例如審核準
則、每次審核的主考人員數目，以及主考人員會否

來自本港以外地方等 )會在憲報公佈。政府當局同意
考慮此項建議。

條例草案第 4條   管委會的組成

20. 周梁淑怡議員提及中藥業意見團體較早前

提出的要求，將該行業的代表人數，由 5人增至 6人，
以便業內現時 6個分組均有代表。衛生署助理署長
(中醫藥 )在回應時解釋，由炮製中藥材人士組成的分
組人數持續減少。事實上，現時幾乎再沒有人全職

從事炮製中藥材的工作。因此，籌備委員會及政府

當局認為無須包括來自此分組的代表。

21. 陳婉嫻議員提及公職人員的類別，並要求

應指定其中一人為 “醫院管理局的代表 ”。由於醫管
局代表香港各公營醫院，管委會有醫管局的代表，

對於中醫藥的長遠發展至為重要。梁智鴻議員贊同

陳婉嫻議員的建議。他認為政府當局若認同中醫藥

是醫療制度的一個重要部分，作為主要服務提供者

的醫管局，應在管委會內佔一個代表席位，以助中

醫藥的發展。他指出現時已有數間公營醫院從其他

來源獲得撥款，提供中醫服務。周梁淑怡議員贊同

梁議員的觀點，並指出醫管局作為本港主要的醫護

服務提供者，應提名一名代表加入管理委員會。此

舉有助醫管局與管委會交換意見。衛生福利局首席

助理局長 (衛生 )1提出反建議，認為應在 “3名業外人
士 ”的類別內包括醫管局的代表，因為醫管局很多現
任職員不再是公職人員。何秀蘭議員認為不表贊

同，據她觀察所得，業外人士的席位應由代表病人

權益的人士出任。

22. 衛生福利局副局長在回應時解釋，由於並

無計劃在短期內在公營醫院提供中醫服務，因此現

階段訂明管委會應否有醫管局的代表，實在言之過

早。此外，正如首席助理局長 (衛生 )1建議，可以行
政方式在 “3名業外人士 ”的類別下委任醫管局的代
表。他指出，管委會的職責是規管中醫執業、中藥

的使用、買賣及製造事宜，這些事宜均與醫管局提

供的醫院服務無關。不過，議員普遍支持應指定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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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智鴻議員 名公職人員其中一人為醫管局代表。梁智鴻議員答

允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政府當局

23. 梁智鴻議員要求政府當局考慮在 “3名業外
人士 ”的類別內包括一名醫生，以便將本港發展西方
醫學的經驗帶入管委會，以發展中醫藥學。政府當

局答允考慮此項建議。

24. 梁智鴻議員指出醫務委員會主席是由其成

員互選產生。他詢問為何管委會不效法。首席助理

局長 (衛生 )1在回應時解釋，對於首屆管委會來說，
較可取的做法是所有成員均由行政長官委任，以確

保具備所需專業知識的適當人士，均成為管委會的

委員。她指出若此類公共機構的全體成員均由行政

長官委任，其主席很少會由成員互選產生。梁智鴻

議員表示，據其記憶所及，即使醫務委員會所有成

員均為委任成員時，其主席仍是由其成員互選產

生。他會考慮提出一項修訂，大意是除第一或二屆

外，管委會主席由其成員互選產生，

政府當局

25. 周梁淑怡議員建議 “2名來自香港的教育機
構的人士 ”應修訂為 “2名來自香港教育及研究機構
的人士 ”，以擴大可被委任為管理委員會成員的中醫
藥專家的所屬機構。政府當局表示同意。

條例草案第 5至 7條

26. 議員完成審議上述條文，並無提出意見。

II. 日後會議的日期日後會議的日期日後會議的日期日後會議的日期

27. 議員同意定於下列日期加開會議：

(a) 1999年 6月 17日上午 10時 45分至下午
12時 45分；

(b) 1999年 6月 19日下午 2時至 4時；及

(c) 1999年 6月 24日上午 10時 45分至下午
12時 45分。

28. 會議於正午 12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1999年 12月 14日


